
 

沟通创造价值，专业缔造信任  

——东方证券 

 

一、新证券法推动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转型 

 

  新证券法自 2020 年 3 月起生效施行，本次修订正式推行注册制，并顺应行

业发展趋势扩大了证券定义，厘清监管覆盖面；同时，新证券法提高了信息披露

要求，强调投资者保护力度，全面提升违法违规成本，致力于构建能够防范重大

金融风险、建设有韧性的多层次金融市场。证券法的修订对我国资本市场有着深

远影响，而上市公司作为资本市场中的一员，更应当充分领会法律精神、积极应

用到日常工作中。 

 

  对于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而言，新证券法在三个方面推动转型。

首先，本次修订提高了信息披露要求，对信息披露工作的要求更加专业细致；其

次，新设投资者保护专章，保障各类投资者权益，这也要求投资者关系工作中兼

顾机构投资者与中小投资者的需求，提升沟通的效率与质量；第三，注册制推动

上市数量增加，股票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上市公司需要积极走出去，

主动提升自身的市场认知度与影响力。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越来越多 A股上市公司纳入国际投资指

数，以及更多的 A股上市公司积极走出去，到境外多地上市，A股市场与全球资

本的融合必将进一步深入，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关系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

挑战。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于 1998 年 3 月成立的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于 2015 年及 2016 年先后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发行上

市。公司坚持“沟通创造价值”的工作理念，以“诚信、专业、透明、坚持”的

工作宗旨，及时向市场传递公司的投资价值，在投资者关系工作方面有以下实践



经验。 

 

  二、东方证券的实践经验 

 

  作为一家 A+H 股上市公众公司，公司的长远发展离不开每一位投资者的认

同、信赖和支持。东方证券将投资者关系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性、长期性、系统性

的工作来部署安排，在制度建设、信息披露、投资者沟通等方面注重兼顾境内外

投资者需求，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 

 

  （一）制度建设 

 

  完善规范的制度体系是开展投资者关系工作的前提和保障。结合公司法、证

券法、沪港两地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公司制定了符合公司实际发展情况的投资

者关系管理办法。此外，公司建立了完善的信息披露、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等基

础制度规范，有力保障公司“由内而外”与投资者信息沟通的质量、规范和效率。 

 

  （二）信息披露 

 

  信息披露是投资者认识公司的第一步，也是上市公司传递信息最有效率的方

式之一。沪港两地对于信息披露的规则稍有差异，东方证券已形成有效运转的

A+H股系统化信息披露运作体系，包括重大信息内部报告体系、定期报告编制体

系、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体系等，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沪港两地监管要求，结

合公司自身情况，拟定了公司信息披露备忘录、公告复核表、交易事项台账等一

系列信息披露质量控制表格，严格规范复核环节与流程，确保公司更加准确、完

整、高效地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在披露的内容方面，公司年报、半年报等定期报告中所披露的公司的盈利情

况及获利能力是大多数投资者的重点关注信息。同时，相较于境内投资者，境外

投资者更加关注公司的稳定性和成长性、以及相关业务在市场中的份额情况等。



因此，公司在定期报告及各类公告中，一方面要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另一方面也可以针对市场普遍关注的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披露，在法律法规框架

内提升信息披露的可读性。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社

会责任成为了投资者的一个新的关注点。境外投资者对企业 ESG 的关注要求较

高，境内市场则注重 CSR报告的披露。通过制作并展示公司在社会责任等方面的

成果，有助于进一步塑造企业形象，提升投资者对公司的认同度。 

 

  （三）搭建与投资者沟通的多元化渠道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这对公司与广大境内外投资者的沟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公司不断推进投资者关系管理平台建设，结合公司实际和投资者情况，拓

展多样化沟通方式，致力于搭建一条连接公司与投资者的特色化沟通桥梁。 

 

  （1）公司在年报、半年报后均会举办业绩交流会，向投资者传递经营管理

的最新情况。2020 年受疫情影响，公司 2019 年报业绩交流会转为线上举办，为

充分对接不同类型投资者，共举办两场交流会：一是针对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的

线上视频发布会，另一场是于上证路演中心举办的在线文字交流会。这类活动的

举办顺应了监管导向，充分保障了各类投资者利益。同时，通过全面统筹业绩会

议系列工作，尽力充分展示公司的良好形象，提升投资者的认可度。 

 

  （2）在日常工作中，公司积极接待投资者调研，参加券商策略会、交易所

集体接待日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并且及时回复邮件、电话、上证 e互动平台上投

资者的提问。通过多种方式倾听和解答投资者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各种建议和疑问，

向投资者传导公司价值。特别考虑到回复的及时性，公司进一步优化投资者来电

接听，设置呼叫转移，确保每一通投资者来电都得到及时接听。公司通过扎实的

日常工作，力争让所有投资者都有便捷高效的渠道与公司交流，反馈意见和建议，

共同参与公司治理，与公司相伴成长。 



 

  （3）公司积极运用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创新沟通平台，全方位、立体化地做

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目前，公司已建立 IR网站、IR 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

并实时维护，及时的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的公告、新闻、业绩情况、交流活动等信

息。利用互联网工具，公司得以提高效率，降低沟通成本。此外，在路演和有关

宣传活动中，公司积极运用各种多媒体形式，通过视频，H5动画等更加形象生动

的表现形式向投资者展示企业业务情况、发展模式、竞争情况和未来前景，便于

投资者理解公司的投资价值。 

 

  面对新证券法开启的资本市场新时代，公司将紧跟市场的步伐，持续提升战

略型投资者关系工作，完善专业队伍建设、创新工作机制，推进公司与投资者的

双向正能量互动，以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为根本，实现公司和

投资者共成长。 


